石林县环保局关于对
[bookmark: _GoBack]《石林县银榕制粉厂 年加工销售4万吨双飞粉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石林县银榕制粉厂石林县银榕制粉厂·年加工销售4万吨双飞粉扩建项目
	石林县银榕制粉厂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西街口镇绿水塘村委会寨海村（棠梨坡）
	石林县银榕制粉厂
	临沧尚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55834035]项目前身为石林双雄双飞粉厂，原项目于2008年4月29日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办理了《石林双雄双飞粉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项目总用地面积2280m2，总建筑面积1700m2，其中包括原料库、成品库、生产车间、办公及住宿等，总投资300万元，预计2018年8月运营。

	（1）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雨水按场地修建雨水沟渠；员工生活中所产生的生活废水经旱厕发酵后，用于周边农作物农肥，项目无废水外排。
（2）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粉尘以无组织形式排放，主要产生于双飞粉生产等过程。在破碎、磨粉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经集气罩集中收集后，由除尘效率为95%、风量5000m3/h布袋除尘器处理，尾气最终以无组织形式排放，粉尘排放到生产车间内部。原料堆场（厂区中央）通过设置大棚进行半封闭，少量粉尘扩散到厂区，根据工程分析，项目无组织排放粉尘量为5.2t/a、有组织为0.997t/a。根据实地踏勘调查，项目粉尘影响较大的区域为项目生产车间内，厂房周围100m范围内粉尘排放较为明显。为进一步减少项目粉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环评要求项目加大对生产产房的密封程度，同时建立相关环境管理制度，定期打扫生产厂房，减少物料在生产厂房内的泼洒量，保证生产产房内粉尘浓度达到《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TJ36-79）表4车间空气中粉尘最高容许浓度10mg/m3的要求。同时要求加大员工职业卫生保护力度，生产过程佩戴口罩、防尘衣帽等措施。
（3）噪声防治措施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雷蒙磨粉机、包装机、提升机、风机及交通噪声等。其噪声级为65～95dB(A)。在采取消声、厂房、围墙等衰减后，项目在工作时间产生的噪声对周围噪声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合理堆肥处置；废包装材料统一回收，出售给废品收购商；布袋除尘器收集粉尘，回用于生产工序；处置率100%。
                                                                                              



